土木建筑工程学院

2025-2026学年学生转专业工作实施方案

依据《常州工学院本科生转专业管理办法》（常工政〔2025〕82号）及校教〔2025〕15号文件要求，制定本工作实施方案。

一、转专业工作小组

组 长：李书进、朱建群

副组长：傅睿、曹其、丁川

小组成员：高星、薛垲、刘志恒、李鹏波、马兴亮、董海荣、王利文

秘 书：苏琳

二、转专业实施办法

1．转入和转出比例

土木建筑工程学院按照满编建筑学30人/班，其他专业40人/班且不新增班级的原则确定各专业转入名额，学院总体控制；各专业转出学生比例不设上限。

2．转入和转出条件

（1）凡符合学校转专业政策规定的学生，均可在第十三周周一（11月24日）至周五（11月28日）向原专业所在学院提出转出申请，申请转入我院的学生需按规定提交材料。
（2）转入条件及程序：

申请转入我院的学生，除满足《常州工学院本科生转专业管理办法》的要求外，还需符合下列条件：
高考选考科目为物理。

身体条件符合接收专业招生要求（建筑学专业要求无色盲、色弱）。

程序与材料：按照学校通知要求实施，学生须提交下列材料：

《常州工学院本科生转专业审批表》（一式三份）。

进入申请转入专业就读的学习和研究计划书（2000字以上）。

申请建筑学专业的学生需提供辨色力检查报告。

三、选拔考核与日程安排

制定转专业接收计划：第九周周五（10月31日）前，根据学院教学资源、毕业生就业等情况拟定各专业接收计划，报教务处审定后由学校于第十周向全校公布。

审核转出申请材料：第十四周周五（12月5日）前，完成对本学院申请转出学生的材料审核工作，并报送教务处。

选拔考核与录取：

考核方式与成绩构成

申请转入一年级：考核分为初试和复试。初试由教务处统一组织；复试由我院转专业工作小组负责，采用综合面试形式，重点考察学生的专业兴趣、学习潜力、逻辑思维、知识结构及相关学科基础（如数理、美术基础等）。总成绩 = 初试成绩 × 50% + 复试成绩 × 50%。

申请转入二年级及以上：免于初试，直接参加我院组织的复试。总成绩 = 复试成绩。

录取原则

志愿优先：各专业根据接收计划名额，对填报该专业为第一志愿的申请者，依据其总成绩从高到低排序，择优确定拟录取名单。

第二志愿录取：第一志愿录取结束后，若申请者未被第一志愿专业录取，且其在《审批表》上填报的第二志愿专业尚有剩余名额，则该申请者将自动进入第二志愿专业的候补队列。学院将对所有进入该队列的申请者，依据其总成绩从高到低进行统一排序，择优补录，直至该专业名额录满为止。

时间与地点安排

初试：暂定于第十七周周三（12月24日），具体时间、地点以教务处后续通知为准。

复试：暂定于第十七周周日（12月28日），地点为天枢楼、天璇楼，具体考场安排由我院另行通知。

结果上报：第十八周周五（1月2日）前，学院召开转专业工作小组及党政联席会议确定拟接收学生名单，完成相关材料的整理与报送工作。

四、其他说明

请申请转入我院的学生密切关注学院网站通知，未按时参加我院组织的复试者，视为自动放弃资格。

本实施方案如有与学校最新文件冲突之处，以学校文件为准。

根据学校通知，退役后重新报到入学的一年级学生申请转专业，可不参加教务处组织的初试，直接进入我院组织的复试。各专业接收此类学生的名额不占已公布的接收计划数。

成功转入我院的学生，其已修课程的学分认定与转换工作，将由我院根据专业培养方案负责审核与认定。

经学校公示并发文批准转专业的学生，须在规定时间内到我院教学办公室办理报到手续，逾期未报到者视为自动放弃转专业资格。

根据学校规定，对于未被录取的申请者，其所有申请材料由我院负责存档备查。

五、联系方式

如对本方案或复试环节有任何疑问，请联系土木建筑工程学院教学秘书苏老师，联系电话：0519-88510396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

二〇二五年十月三十一日

